
 
 

山东省海上风险预警信息 
 
 

发往：各市海上搜救中心，省交通厅、海洋与渔业厅、气象局、公安边防总

队，北海救助局，北海第一救助飞行队，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，农业

部黄渤海区渔政局。 

抄送：中国海上搜救中心、天津市海上搜救中心、辽宁省海上搜救中心、河

北省海上搜救中心。 

 

山东省海上搜救中心办公室  签发：  

解除海上风险黄色预警信息 

目前，黄海北部和中部的能见度明显转好，浓雾已消散。为此，

山东省气象台于5月30日1530时解除海上大雾黄色预警信号。 

据此，山东省海上搜救中心解除2018年第10期山东-海上风险黄

色预警信息，请各单位继续做好后续防范与应对。 

 

 

2018 年 5 月 30 日 1545 时 


